
中国科学院盐湖资源综合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费用管理和使用规定
（暂行）
根据本实验室具体情况，特制定如下规定:
1、本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的使用与管理的若干规定只适用于经审批通过的开放课题基金。每个课题的支持强度一般不超过为5万元，研究期限1-2年。 

2、课题基金支出范围：

（1）与资助的开放课题直接有关的科研费用（包括：材料费、小型器材购置等消耗费；大型仪器设备的测试费；小型仪器的租用费等）。 

（2）客座人员往来的旅差费、住宿费。 

（3）使用开放实验室内部公共设施应交纳的维护费。 

（4）水、电杂费等。 
3、课题基金管理的暂行办法： 

（1）课题经费的使用权由各申请课题的负责人掌握。

（2）有关“大型仪器设备测试费、小型仪器租用费及一些其他费用”的开支，鼓励优先使用本实验室内部开放实验室设备 

（3）本年度内审批的课题基金，可以结转到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4）被批准的开放课题负责人必须及时将课题进展情况向本室书面汇报，并附上相关的已发表或即将发表（需有同意接受函）的学术论文抽印本或复印件，对于尚未被录取（投寄中）的论文，则需附上论文全文复印件。开放实验室将根据课题进展情况，在下一年度奖励增加或酌情减少经费支持，对于执行情况较差的课题，将中断或取消原批准的经费。

（5）开放基金资助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论文、专著、成果评议鉴定资料等，由本实验室和基金负责人隶属单位共有。基金资助项目的有关论文、专著、成果评议鉴定资料等，均应标注“中国科学院盐湖资源综合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英文标注：“Key Laboratory of Comprehensive and Highly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Salt Lake Resources，Qinghai Institute of Salt Lak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6）申请者可连续申请课题，但研究期限不可重叠，且须在后续的申请书中附带已资助项目的研究进展报告或结题报告，以及主要研究成果(一式一份)。

（7）课题结束后，课题负责人须认真总结，撰写结题报告，编制经费决算。课题依托单位须认真审查，在课题结题后两月内将结题材料（纸质和电子各一份）报送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评委会将对开放课题完成情况进行评议。
结题材料包括：(1)研究工作总结及研究报告；(2)发表学术论文的原件；(3)获奖成果证书的复印件。
4、本实验室设立的“开放基金课题”由中国科学院盐湖资源综合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办公室实施具体管理。
本管理条文的解释权归本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盐湖资源综合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
二〇一五年七月
